《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修訂建議意見調查統計結果

在本年三月間，註冊局進行意見調查，蒐集同工對註冊局提出的《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修訂建議的意見及取向。在是次意見調查中，註冊局寄發了10,086份問卷予註冊社工，並收回1,107份，回應率約為11%。調查結果數據經整理後，現詳列如下，供同工參考：
條次
現有法例條文
修訂建議
統計結果

4

註冊局的組成
· 8名選任成員

· 3名委任成員（註冊社工）

· 3名委任成員（非註冊社工）

· 1名社會福利署署長
· 11名選任成員

· 3名委任成員（註冊社工）

· 5名委任成員（非註冊社工）

· 1名社會福利署署長


同意　：738 (66.67%)

不同意：169 (15.27%)

無意見：192 (17.34%)

無回應：8 (0.72%)

7

註冊局的職能
註冊局的職能分兩類：為在本地從事社會工作的人士註冊及監管其專業操守
把註冊社工的「專業發展」納入註冊局的職能。介定「專業發展」為「提升註冊社工的專業水平及服務質素」。
同意　：819 (73.98%)

不同意：186 (16.80%)

無意見：88 (7.95%)

無回應：14 (1.26%)

16(1)(a)(i)

註冊地址
對註冊地址並無特定要求。註冊社工可提供住址、辦公室地址、甚至郵政信箱予註冊局作為註冊地址。
郵政信箱及海外地址不再被接納為註冊地址。


同意　：695 (62.78%)

不同意：261 (23.58%)

無意見：141 (12.74%)

無回應：10 (0.90%)

17

註冊資格
無持續專業教育的要求
申請人在申請註冊前三年須最少獲取72持續專業教育學分
同意　：495 (44.72%)

不同意：454 (41.01%)

無意見：128 (11.56%)

無回應：30 (2.71%)

條次
現有法例條文
修訂建議
統計結果

17(2)

註冊社工

（第二類）
註冊局不得將任何人註冊為註冊社會工作者（第二類），除非該人令註冊局信納－

(a) 他現正擔任任何社會工作職位或他已獲接納擔任該職位；及

(b) 如他是如此註冊的，則他擬在於所有情況下屬合理的期間內獲取認可社會工作學位或文憑。

i) 只有已獲取認可社工學位／文憑人士才符合註冊資格。

ii) 現存的的註冊社工（第二類），須在條例訂明的日期起，於七年內獲取用以註冊的認可社會工作學歷。
同意　：871 (78.68%)

不同意：135 (12.20%)

無意見：88 (7.95%)

無回應：13 (1.17%)

20

註冊續期條件
無持續專業教育的要求
在註冊社工申請註冊續期前三年須最少獲取72持續專業教育學分


同意　：412 (37.22%)

不同意：504 (45.53%)

無意見：150 (13.55%)

無回應：41 (3.70%)

20(3)(b)

註冊期滿

22(1)

從註冊紀錄冊內註銷姓名
若某人士在註冊期滿日期前並無申請註冊續期，從其註冊期滿日期開始，該人須當作不屬現時名列註冊紀錄冊。
若某人士已申請終止其註冊或沒有將其註冊續期，註冊主任可在註冊紀錄冊內將其姓名註銷。

若某註冊社工正被投訴，即使他在註冊期滿日期前未有申請註冊續期，註冊主任有權在其註冊期滿日期後仍保留該註冊社工的姓名於註冊紀錄冊內。
同意　：809 (73.08%)

不同意：125 (11.29%)

無意見：162 (14.63%)

無回應：11 (0.99%)

22(6)

交回註冊證明書的責任

35(k)

在無合理辯解下拒絕交回註冊證明書的法律責任
若註冊社工的姓名從註冊紀錄冊中被註銷，他須在註冊主任通知他上述事宜後的14天內，將就其註冊發出的任何證明書交回。
任何人士若無合理辯解而拒絕或沒有按照第22(6)條的規定向註冊主任交回其註冊證明書，即屬犯罪，可處第五級罰款。

刪除第35(k)條，只保留第22(6)條。即若註冊社工的姓名從註冊紀錄冊中已被註銷，他須交回註冊證明書，惟拒絕交回並不構成罪行。
同意　：852 (76.96%)

不同意：84 (7.59%)

無意見：158 (14.27%)

無回應：13 (1.17%)

條次
現有法例條文
修訂建議
統計結果

24

註冊社工呈報控罪及定罪的責任
註冊社工無論是在香港或其他地方，如被控或已被裁定任何罪行，他須將書面通知送抵註冊局，指明他被控或被裁定犯的罪行的性質。


註冊社工被裁定任何可判處監禁的刑事罪行後，無論他是否被判處監禁，註冊社工須以書面通知註冊局。
同意　：968 (87.44%)

不同意：58 (5.24%)

無意見：69 (6.23%)

無回應：12 (1.08%)

25

違紀行為 －

註冊局主動調查註冊社工涉嫌違紀的個案
註冊局獲授權處理以指明的表格向註冊主任提出的任何關於違紀行為的投訴
除現時處理針對註冊社工投訴的機制外，若註冊局有理由相信某註冊社工可能曾作出違紀行為或涉及專業失當，縱然未有收到正式投訴，註冊局仍有權主動調查該個案。

同意　：632 (57.09%)

不同意：298 (26.92%)

無意見：151 (13.64%)

無回應：26 (2.35%)

25(3)

「初步偵訊委員會」的權力
法例沒有設定一稱作「初步偵訊委員會」的架構。現稱「初步偵訊委員會」的委員會在有需要時可向投訴人蒐集關於該投訴的補充資料，但無權就該投訴聯絡被投訴社工。根據第25(3)條規定，無論投訴個案的表面証據是否成立，「初步偵訊委員會」均須把個案轉介註冊局。
i) 成立一法定「初步偵訊委員會」，負責對投訴個案進行初步調查。「初步偵訊委員會」在有需要時可向投訴及被投訴雙方蒐集更多關於該投訴的資料。「初步偵訊委員會」可把投訴駁回或當認為表面証據成立時，把投訴個案轉介註冊局。
ii) 「初步偵訊委員會」成員，本身亦是註冊局成員，不會參與他們曾審議過的個案隨後的任何紀律程序。
同意　：774 (69.92%)

不同意：102 (9.21%)

無意見：205 (18.52%)

無回應：26 (2.35%)

25(3)

「初步偵訊委員會」的組成
由註冊局為該目的委任的2名註冊局成員
法定的「初步偵訊委員會」由2名註冊社工成員及2名非註冊社工成員組成。如註冊社工成員及非註冊社工成員未能就駁回投訴與否達成共識，2名非註冊社工成員擁有最終權力決定是否把個案轉介註冊局。
同意　：599 (54.11%)

不同意：257 (23.22%)

無意見：216 (19.51%)

無回應：35 (3.16%)

27(2)

紀律委員會的組成
紀律委員會須由備選委員小組的5名成員組成，其中不少於3名及不多於4名成員須為註冊社工。
i) 紀律委員會由3名註冊社工及2名非註冊社工組成；

ii) 取消由4名註冊社工加1名非註冊社工的組合；及

iii) 紀律委員會主席由非註冊社工成員擔任。

同意　：624 (56.37%)

不同意：258 (23.31%)

無意見：205 (18.52%)

無回應：20 (1.81%)

條次
現有法例條文
修訂建議
統計結果

27(3)

紀律委員會會議及紀律研訊的出席成員法定人數
任何紀律委員會會議的法定人數為3名成員
i) 紀律研訊的法定人數為5名成員；

ii) 紀律委員會就有關紀律研訊結果商議決定及建議的「後研訊」會議，法定人數為5名成員；及

iii) 除上述(i)及(ii)所指明的紀律研訊及「後研訊」會議外，任何會議的法定人數為3名成員。

同意　：788 (71.18%)

不同意：49 (4.43%)

無意見：253 (22.85%)

無回應：17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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